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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82/2021_2022__E4_B8_8A_

E6_B5_B7_E5_8A_A0_E5_c123_282672.htm 新华网上海１２月

４日电（记者 季明）上海市人事局有关负责人４日在解读上

海２００７年考试录用公务员政策时说，过去五年内在中央

和地方公务员考试中，被公务员主管部门认定实施了考试作

弊行为的人员，将不具备报考上海地方公务员职位的资格。 

上海这项规定的严格程度高于全国水平，目前考试作弊者不

得报考国家公务员的“禁限”是三年。上海市人事局公务员

管理处处长徐锦林说：“作为服务人民群众的职业，公务员

应当遵循更为严格的诚信标准。” 同时，上海还规定，在今

年报考公务员的过程中，对假文凭、假经历、考试作弊等弄

虚作假行为的报考者，一经发现并查实，将立即取消其当年

考试录用资格，且在五年内不得报考公务员。 除诚信要求外

，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人员、曾被开除公职人员、试用期

未满一年的公务员、现役军人、在读的非应届毕业生和具有

法律规定不得录用为公务员的其他情形等６类人员，也不具

有报考上海市公务员资格。 ２００７年上海市公务员考试将

于２００７年１月６日和７日举行，全市计划招录公务员和

机关工作人员２５５８名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